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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人社发〔2023〕34号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
补贴申领办法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、促进就业功能，规范失业保险

参保人员职业技能提升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促进参保人员职业

技能提升，现将《云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申领办法》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年 8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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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
提升补贴申领办法

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功能，引导和促进失业保险参保人员

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转换能力，从源头上预防失业、稳定就业。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

生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11号）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

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

部发〔2017〕40号）精神和近年来国家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

业工作部署安排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申领对象和条件

在云南省范围内，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，均

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：

（一）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12个月（含 1

2个月）以上；

（二）参保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；

（三）按规定取得五级（初级）、四级（中级）、三级（高级）

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（一）根据企业职工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的等级给予适当技能提升补贴，适时调整，补贴标准全省范围内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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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按照五级（初级）1000元、四级（中级） 15

00元、三级（高级）2000元发放。

（三）同一参保人一年内只能申请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，同

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不得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、就业

补助资金支持的职业培训补贴重复享受，每人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

多不超过三次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参保人员应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核发之日起 12个月内，凭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到参保地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或通过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（ht t p: //h

r s s . yn. gov. cn/j yj /）、“就业彩云南”微信公众号申领技能提升补

贴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审核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申

请后，应及时对个人信息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审核时间不超过 10 个

工作日。审核不通过的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告知申请人，并

说明原因。审核要点：1.登录“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

统”（ht t p: //zs cx. os t a. or g. cn/）或“云南人社一体化公共服务

平台”（ht t ps : //hr s s . yn. gov. cn/zwfw/por t al - onl i ne/#/modul es

/home/home）对证书进行查询，核实证书的真实性；2.通过失业保

险业务信息系统查询累计缴费月数，核定累计缴费月数的截止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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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申报日期；3.职工的同一证书是否已享受由就业补助资金或职业

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。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人员按照经办规程为申请人核定失业

保险技能提升补贴。对于现场申领人员，审核之后生成《云南省失

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申请确认表》（附件 1），交由申请人

签字确认后，进入公示环节。对于网上申领的，审核之后，符合条

件的，进入公示环节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门户网站上公示补贴人员名单、补贴数额及取得证书等级和

时间等情况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发放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人员汇总

公示无异议的《云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申请确认

表》信息，生成《云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实名制信

息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通过社银接口推送至失业保险基金支付账户开

户银行，及时将技能提升补贴直接发放至申请人本人银行账户或社

会保障（银行）卡。

四、资金使用

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，在失业保险基

金科目中设立技能提升补贴科目进行归集、核算和管理。

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要将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支出纳入失

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，规范运作，切实保证基金有效使用和安全运

行。在实施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前，基金支付能力相对较弱的统筹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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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，要通过预算管理及时反映基金缺口，通过省级调剂和当地财政

补贴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都能享受到政策。

五、服务与监督

（一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强

化对技能提升补贴的监督管理，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、

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、技能云南职业培训服务管理

平台数据共享机制，通过数据的实时比对防止重复享受和骗取冒领

资金。同时，要严格财务管理和资金监管，防范廉政风险。对资金

审核、拨付、监督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将按规定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技能人才评价机构要严格评价标准，严把证书发放质量。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与技能人才评价机构主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、

沟通协调机制，通过信息比对有效甄别证书的真实性，公示补贴发

放情况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严防冒领、骗取

补贴。

（三）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以“规范、安全、便捷”为原

则，制订补贴资金审核、公示、拨付、监督等制度，将技能提升补

贴受理、审核、发放等业务全程纳入信息系统经办、管理。

六、其他工作要求

本《申领办法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办法中与前期政策内容不

一致的地方，以本办法规定为准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各

地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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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。

附件：1.云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申请确认表

2.云南省失业保险参保人员技能提升补贴实名制信息表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年 8月 4日印发






